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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 

 
 

此乃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之自願公佈。 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公佈，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擁有位於: (i) 九龍

內地段第 1526 號 A 段的餘段之全部 83.33%同等不可分割份數，即香港九龍漆咸道北

472 號; (ii) 九龍內地段第 1526 號 A 段 3 分段之全部 83.33%同等不可分割份數, 即香港

九龍漆咸道北 474 號; (iii) 九龍內地段第 1526 號 A 段 1 分段的餘段之全部 85.71%同等

不可分割份數, 即香港九龍漆咸道北 476 號; 及（iv) 九龍內地段第 1526 號 A 段 1 分段

的餘段之全部 82.14%同等不可分割份數, 即香港九龍漆咸道北 478 號（統稱「漆咸道

北大廈」）。 

 

本公司已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根據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例》（香港

法例第 545 章）向土地審裁處提交申請，申請作出一項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漆咸道北

大廈之所有不可分割份數（包括本公司擁有之單位）的命令（「強制售賣」）。 

 

強制售賣（倘其獲落實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

很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，

將就該等及意向的任何變動及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。 

 

 

 

 
* 僅供識別 

 

 



  

 

 

 

 

  承董事會命  

 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

 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

  謝永超  

 

 

香港， 2018年11月30日  

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永超先生、雷玉珠女士及官可欣女士；以及獨立非
執行董事徐震港先生、莊冠生先生及韓譚春先生。 


